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381號

原      告  鴻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文鴻  

訴訟代理人  田乙汝  

被      告  林俊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0％，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雲端加盟契約

書」（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5項約定，被

告每月實際營業時數應達180小時。然被告於113年4月之實

際營業時數未達180小時，經原告於113年5月29日通知限期

改善後，被告仍未改善，於113年5月開始停止營業行為，同

年6月營業時數仍為0小時，已有系爭契約第18條之重大違約

情形，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

幣（下同）23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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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屬

重大違約之約定，未慮及被告無法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有無可

歸責事由，係加重被告之責任，並限制被告之權利，對被告

具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該條規定自應認無效。且被告

因罹患憂鬱症，其母親又於113年4月間發生車禍，被告係被

迫暫停營業，而非恣意停業，應不構成系爭契約第18條第1

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又縱認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違約

金有理由，該違約金數額亦有過高，應予酌減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且被告113年4

月之營業時數未達約定之180小時，113年5月及6月均未有營

業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月報表、時數統計

表、存證信函及line對話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71

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2頁），自堪信此部

分之事實為真正。

　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立之契約，

為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或使他方當事

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該部分約定無效，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3款所明

定。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

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

情形。申言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法

院應於具體個案中，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

約當事人之能力、交易經過、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

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本於誠信原則，以為判斷之

依據，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而維憲

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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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有下列情況，經甲方（即原

告）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或其情況無改善之可能者，視

為重大違約，甲方得不經催告解除或終止本契約，已經收取

之押金、加盟費用不予退還，乙方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

23萬元。...（七）乙方任意停止營業者。」為據，主張被

告有前揭違約情事，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認為上開規定有顯

失公平而屬無效之情形。觀諸系爭契約各條內容，核屬加盟

契約之性質，其設計目的均係原告為拓展其品牌經營版圖，

自加盟主營業地點、招牌懸掛與使用方式、設備、原物料來

源及配送、廣告宣傳、產品製作標準等各項店面經營所必須

軟硬體項目皆詳加規範，以吸引有意合作、接受原告單方設

計之包裹式商業經營模式之人一同參與經營，故系爭契約應

係原告用於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本件應

得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檢視其條款合理性。

　⒉事業加盟乃現今社會常見商業營運模式，對加盟業主而言，

藉由加盟者可迅速擴大營運規模，拓展銷售網絡，進而建立

品牌地位，透過持續供應原物料或分享利潤方式，使事業得

以永續經營發展；而就加盟者而言，在已有成熟商業模式之

事業領域，尋求加盟及授權，僅須負擔加盟權利金、押金，

即可透過加盟業主支持，將現成商業經營模式付諸實行，省

去經營初期摸索試誤成本，可謂各取所需，相互成就。而加

盟業主對加盟店經營牽涉事項多會嚴加控管，此舉除為維護

自身品牌信譽、形象外，亦係對所有加盟店負責之舉，蓋加

盟商業結構係由加盟業主與個別人等訂立加盟契約，各加盟

店間各自獨立，僅能透過加盟業主產生間接聯繫，如若加盟

業主縱容某單一加盟店違章行事，消費者將對加盟業主管理

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對所有加盟店皆產生負面印象，而非僅

針對單一違規加盟店。而被告依系爭契約加盟事業範疇為餐

飲店，可供選擇之加盟業者眾多，被告可擇有利者加盟，並

無非原告不可否則將受不利益之情形。系爭契約前揭條款約

定被告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構成重大違約事由，此約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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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對被告營業與否之自由造成客觀限制，惟加盟業者對於旗

下加盟店營運與否一事本有掌握必要，且停止營業關涉加盟

關係存續，並非店面經營枝微末節，就此事項要求每月應達

一定營業時數、不得任意停止營業，難認過份干涉被告經營

自由；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乙方不得片面終止、

解除本契約書或終止營業，倘若有終止營業之需求，需提出

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經甲方同意方得為之」（見本院卷第

39頁）、第8條第1項第2款亦約定「為協助乙方經營管理加

盟店，甲方得提供下列指導與協助：（二）經營管理制度與

經營輔導」（見本院卷第43頁），若被告因身體、家務事由

等遇有經營之困難，亦非不能藉由該等約定，向原告提出終

止營業之申請，或原告亦得藉上開約定介入被告店面經營，

以期改善。綜此，原告對被告經營加盟店管控雖嚴，惟此係

基於加盟制度下，加盟業者與加盟主相互成就，僅加盟業者

可拘束單一加盟主，加盟業者與所有加盟主休戚與共之制度

設計所造成，而單一加盟主持續營業與否，事關加盟業者對

加盟主店面經營狀態掌握，應容許加盟業者對加盟主有一定

營業時數之要求，是首揭約定經考量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

的、締約當事人之能力、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

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後，認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

2、3、4款規定而顯失公平之虞，故被告抗辯上開規定無效

等語，應無可採。被告既有未經向原告提出申請，而任意停

止營業之行為，自屬系爭契約第18條第7款之違約情形，原

告應得據以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㈤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 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

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

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

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

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

告停止營業行為，仍可能造成原告人力、食材成本等營業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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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又系爭契約約定加盟期間為2年，被告每月依約應給付

予原告之加盟費用係以每月總營業額10%計算，最高以15,00

0元為限（見本院卷第41頁），則被告於締結系爭契約後，

既自113年4月起未能達成約定營業時數，堪認自斯時起，原

告至少受有此以每月營業總額為計算基礎之加盟費用；復以

原告主張損失總額高達65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97

頁），惟原告上開主張係以2年為計算基準，而本件被告自

締結系爭契約以來，業已依約實際營業至少7個月餘，且原

告並未舉證證明其主張所受損害之憑據為何。從而，綜合前

揭因素，本院認系爭契約所定被告因違約所應負之賠償責

任，顯有偏高之情，應予酌減為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違約金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

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日（見

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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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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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381號
原      告  鴻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鴻  
訴訟代理人  田乙汝  
被      告  林俊成  




訴訟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0％，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雲端加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5項約定，被告每月實際營業時數應達180小時。然被告於113年4月之實際營業時數未達180小時，經原告於113年5月29日通知限期改善後，被告仍未改善，於113年5月開始停止營業行為，同年6月營業時數仍為0小時，已有系爭契約第18條之重大違約情形，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3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屬重大違約之約定，未慮及被告無法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有無可歸責事由，係加重被告之責任，並限制被告之權利，對被告具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該條規定自應認無效。且被告因罹患憂鬱症，其母親又於113年4月間發生車禍，被告係被迫暫停營業，而非恣意停業，應不構成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又縱認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該違約金數額亦有過高，應予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且被告113年4月之營業時數未達約定之180小時，113年5月及6月均未有營業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月報表、時數統計表、存證信函及line對話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71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2頁），自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正。
　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立之契約，為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或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3款所明定。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申言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法院應於具體個案中，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約當事人之能力、交易經過、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本於誠信原則，以為判斷之依據，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而維憲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有下列情況，經甲方（即原告）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或其情況無改善之可能者，視為重大違約，甲方得不經催告解除或終止本契約，已經收取之押金、加盟費用不予退還，乙方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23萬元。...（七）乙方任意停止營業者。」為據，主張被告有前揭違約情事，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認為上開規定有顯失公平而屬無效之情形。觀諸系爭契約各條內容，核屬加盟契約之性質，其設計目的均係原告為拓展其品牌經營版圖，自加盟主營業地點、招牌懸掛與使用方式、設備、原物料來源及配送、廣告宣傳、產品製作標準等各項店面經營所必須軟硬體項目皆詳加規範，以吸引有意合作、接受原告單方設計之包裹式商業經營模式之人一同參與經營，故系爭契約應係原告用於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本件應得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檢視其條款合理性。
　⒉事業加盟乃現今社會常見商業營運模式，對加盟業主而言，藉由加盟者可迅速擴大營運規模，拓展銷售網絡，進而建立品牌地位，透過持續供應原物料或分享利潤方式，使事業得以永續經營發展；而就加盟者而言，在已有成熟商業模式之事業領域，尋求加盟及授權，僅須負擔加盟權利金、押金，即可透過加盟業主支持，將現成商業經營模式付諸實行，省去經營初期摸索試誤成本，可謂各取所需，相互成就。而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經營牽涉事項多會嚴加控管，此舉除為維護自身品牌信譽、形象外，亦係對所有加盟店負責之舉，蓋加盟商業結構係由加盟業主與個別人等訂立加盟契約，各加盟店間各自獨立，僅能透過加盟業主產生間接聯繫，如若加盟業主縱容某單一加盟店違章行事，消費者將對加盟業主管理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對所有加盟店皆產生負面印象，而非僅針對單一違規加盟店。而被告依系爭契約加盟事業範疇為餐飲店，可供選擇之加盟業者眾多，被告可擇有利者加盟，並無非原告不可否則將受不利益之情形。系爭契約前揭條款約定被告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構成重大違約事由，此約定內容固對被告營業與否之自由造成客觀限制，惟加盟業者對於旗下加盟店營運與否一事本有掌握必要，且停止營業關涉加盟關係存續，並非店面經營枝微末節，就此事項要求每月應達一定營業時數、不得任意停止營業，難認過份干涉被告經營自由；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乙方不得片面終止、解除本契約書或終止營業，倘若有終止營業之需求，需提出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經甲方同意方得為之」（見本院卷第39頁）、第8條第1項第2款亦約定「為協助乙方經營管理加盟店，甲方得提供下列指導與協助：（二）經營管理制度與經營輔導」（見本院卷第43頁），若被告因身體、家務事由等遇有經營之困難，亦非不能藉由該等約定，向原告提出終止營業之申請，或原告亦得藉上開約定介入被告店面經營，以期改善。綜此，原告對被告經營加盟店管控雖嚴，惟此係基於加盟制度下，加盟業者與加盟主相互成就，僅加盟業者可拘束單一加盟主，加盟業者與所有加盟主休戚與共之制度設計所造成，而單一加盟主持續營業與否，事關加盟業者對加盟主店面經營狀態掌握，應容許加盟業者對加盟主有一定營業時數之要求，是首揭約定經考量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約當事人之能力、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後，認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3、4款規定而顯失公平之虞，故被告抗辯上開規定無效等語，應無可採。被告既有未經向原告提出申請，而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自屬系爭契約第18條第7款之違約情形，原告應得據以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㈤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停止營業行為，仍可能造成原告人力、食材成本等營業損失，又系爭契約約定加盟期間為2年，被告每月依約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盟費用係以每月總營業額10%計算，最高以15,000元為限（見本院卷第41頁），則被告於締結系爭契約後，既自113年4月起未能達成約定營業時數，堪認自斯時起，原告至少受有此以每月營業總額為計算基礎之加盟費用；復以原告主張損失總額高達65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惟原告上開主張係以2年為計算基準，而本件被告自締結系爭契約以來，業已依約實際營業至少7個月餘，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主張所受損害之憑據為何。從而，綜合前揭因素，本院認系爭契約所定被告因違約所應負之賠償責任，顯有偏高之情，應予酌減為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381號
原      告  鴻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鴻  
訴訟代理人  田乙汝  
被      告  林俊成  


訴訟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0％，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雲端加盟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5項約定，被告
    每月實際營業時數應達180小時。然被告於113年4月之實際
    營業時數未達180小時，經原告於113年5月29日通知限期改
    善後，被告仍未改善，於113年5月開始停止營業行為，同年
    6月營業時數仍為0小時，已有系爭契約第18條之重大違約情
    形，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下同）23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屬
    重大違約之約定，未慮及被告無法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有無可
    歸責事由，係加重被告之責任，並限制被告之權利，對被告
    具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該條規定自應認無效。且被告
    因罹患憂鬱症，其母親又於113年4月間發生車禍，被告係被
    迫暫停營業，而非恣意停業，應不構成系爭契約第18條第1
    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又縱認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違約
    金有理由，該違約金數額亦有過高，應予酌減等語置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且被告113年4月
    之營業時數未達約定之180小時，113年5月及6月均未有營業
    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月報表、時數統計表、
    存證信函及line對話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71頁），且
    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2頁），自堪信此部分之事實
    為真正。
　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立之契約，
    為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或使他方當事
    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
    者，該部分約定無效，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3款所明
    定。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
    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
    情形。申言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法
    院應於具體個案中，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
    約當事人之能力、交易經過、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
    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本於誠信原則，以為判斷之
    依據，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而維憲
    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
    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有下列情況，經甲方（即原告
    ）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或其情況無改善之可能者，視為
    重大違約，甲方得不經催告解除或終止本契約，已經收取之
    押金、加盟費用不予退還，乙方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23
    萬元。...（七）乙方任意停止營業者。」為據，主張被告
    有前揭違約情事，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認為上開規定有顯失
    公平而屬無效之情形。觀諸系爭契約各條內容，核屬加盟契
    約之性質，其設計目的均係原告為拓展其品牌經營版圖，自
    加盟主營業地點、招牌懸掛與使用方式、設備、原物料來源
    及配送、廣告宣傳、產品製作標準等各項店面經營所必須軟
    硬體項目皆詳加規範，以吸引有意合作、接受原告單方設計
    之包裹式商業經營模式之人一同參與經營，故系爭契約應係
    原告用於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本件應得
    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檢視其條款合理性。
　⒉事業加盟乃現今社會常見商業營運模式，對加盟業主而言，
    藉由加盟者可迅速擴大營運規模，拓展銷售網絡，進而建立
    品牌地位，透過持續供應原物料或分享利潤方式，使事業得
    以永續經營發展；而就加盟者而言，在已有成熟商業模式之
    事業領域，尋求加盟及授權，僅須負擔加盟權利金、押金，
    即可透過加盟業主支持，將現成商業經營模式付諸實行，省
    去經營初期摸索試誤成本，可謂各取所需，相互成就。而加
    盟業主對加盟店經營牽涉事項多會嚴加控管，此舉除為維護
    自身品牌信譽、形象外，亦係對所有加盟店負責之舉，蓋加
    盟商業結構係由加盟業主與個別人等訂立加盟契約，各加盟
    店間各自獨立，僅能透過加盟業主產生間接聯繫，如若加盟
    業主縱容某單一加盟店違章行事，消費者將對加盟業主管理
    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對所有加盟店皆產生負面印象，而非僅
    針對單一違規加盟店。而被告依系爭契約加盟事業範疇為餐
    飲店，可供選擇之加盟業者眾多，被告可擇有利者加盟，並
    無非原告不可否則將受不利益之情形。系爭契約前揭條款約
    定被告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構成重大違約事由，此約定內容
    固對被告營業與否之自由造成客觀限制，惟加盟業者對於旗
    下加盟店營運與否一事本有掌握必要，且停止營業關涉加盟
    關係存續，並非店面經營枝微末節，就此事項要求每月應達
    一定營業時數、不得任意停止營業，難認過份干涉被告經營
    自由；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乙方不得片面終止、
    解除本契約書或終止營業，倘若有終止營業之需求，需提出
    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經甲方同意方得為之」（見本院卷第
    39頁）、第8條第1項第2款亦約定「為協助乙方經營管理加
    盟店，甲方得提供下列指導與協助：（二）經營管理制度與
    經營輔導」（見本院卷第43頁），若被告因身體、家務事由
    等遇有經營之困難，亦非不能藉由該等約定，向原告提出終
    止營業之申請，或原告亦得藉上開約定介入被告店面經營，
    以期改善。綜此，原告對被告經營加盟店管控雖嚴，惟此係
    基於加盟制度下，加盟業者與加盟主相互成就，僅加盟業者
    可拘束單一加盟主，加盟業者與所有加盟主休戚與共之制度
    設計所造成，而單一加盟主持續營業與否，事關加盟業者對
    加盟主店面經營狀態掌握，應容許加盟業者對加盟主有一定
    營業時數之要求，是首揭約定經考量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
    、締約當事人之能力、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客
    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後，認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
    、3、4款規定而顯失公平之虞，故被告抗辯上開規定無效等
    語，應無可採。被告既有未經向原告提出申請，而任意停止
    營業之行為，自屬系爭契約第18條第7款之違約情形，原告
    應得據以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㈤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 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
    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
    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
    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
    停止營業行為，仍可能造成原告人力、食材成本等營業損失
    ，又系爭契約約定加盟期間為2年，被告每月依約應給付予
    原告之加盟費用係以每月總營業額10%計算，最高以15,000
    元為限（見本院卷第41頁），則被告於締結系爭契約後，既
    自113年4月起未能達成約定營業時數，堪認自斯時起，原告
    至少受有此以每月營業總額為計算基礎之加盟費用；復以原
    告主張損失總額高達65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
    惟原告上開主張係以2年為計算基準，而本件被告自締結系
    爭契約以來，業已依約實際營業至少7個月餘，且原告並未
    舉證證明其主張所受損害之憑據為何。從而，綜合前揭因素
    ，本院認系爭契約所定被告因違約所應負之賠償責任，顯有
    偏高之情，應予酌減為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違約金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
    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日（見
    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
    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381號
原      告  鴻禧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文鴻  
訴訟代理人  田乙汝  
被      告  林俊成  


訴訟代理人  李承書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20％，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2年9月9日簽訂「雲端加盟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依系爭契約第14條第5項約定，被告每月實際營業時數應達180小時。然被告於113年4月之實際營業時數未達180小時，經原告於113年5月29日通知限期改善後，被告仍未改善，於113年5月開始停止營業行為，同年6月營業時數仍為0小時，已有系爭契約第18條之重大違約情形，原告自得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3萬元。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3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屬重大違約之約定，未慮及被告無法繼續履行系爭契約有無可歸責事由，係加重被告之責任，並限制被告之權利，對被告具重大不利益而有顯失公平，該條規定自應認無效。且被告因罹患憂鬱症，其母親又於113年4月間發生車禍，被告係被迫暫停營業，而非恣意停業，應不構成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任意停止營業」。又縱認原告主張被告給付違約金有理由，該違約金數額亦有過高，應予酌減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9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且被告113年4月之營業時數未達約定之180小時，113年5月及6月均未有營業行為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契約書、月報表、時數統計表、存證信函及line對話內容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71頁），且為被告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02頁），自堪信此部分之事實為真正。
　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立之契約，為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或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為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第3款所明定。所稱「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申言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而為無效，法院應於具體個案中，全盤考量該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約當事人之能力、交易經過、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本於誠信原則，以為判斷之依據，發揮司法對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審查規整功能，而維憲法平等原則及對契約自由之保障（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第7款（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如有下列情況，經甲方（即原告）通知限期改正仍未改正，或其情況無改善之可能者，視為重大違約，甲方得不經催告解除或終止本契約，已經收取之押金、加盟費用不予退還，乙方應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23萬元。...（七）乙方任意停止營業者。」為據，主張被告有前揭違約情事，經被告以前詞置辯，認為上開規定有顯失公平而屬無效之情形。觀諸系爭契約各條內容，核屬加盟契約之性質，其設計目的均係原告為拓展其品牌經營版圖，自加盟主營業地點、招牌懸掛與使用方式、設備、原物料來源及配送、廣告宣傳、產品製作標準等各項店面經營所必須軟硬體項目皆詳加規範，以吸引有意合作、接受原告單方設計之包裹式商業經營模式之人一同參與經營，故系爭契約應係原告用於同類契約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本件應得適用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檢視其條款合理性。
　⒉事業加盟乃現今社會常見商業營運模式，對加盟業主而言，藉由加盟者可迅速擴大營運規模，拓展銷售網絡，進而建立品牌地位，透過持續供應原物料或分享利潤方式，使事業得以永續經營發展；而就加盟者而言，在已有成熟商業模式之事業領域，尋求加盟及授權，僅須負擔加盟權利金、押金，即可透過加盟業主支持，將現成商業經營模式付諸實行，省去經營初期摸索試誤成本，可謂各取所需，相互成就。而加盟業主對加盟店經營牽涉事項多會嚴加控管，此舉除為維護自身品牌信譽、形象外，亦係對所有加盟店負責之舉，蓋加盟商業結構係由加盟業主與個別人等訂立加盟契約，各加盟店間各自獨立，僅能透過加盟業主產生間接聯繫，如若加盟業主縱容某單一加盟店違章行事，消費者將對加盟業主管理能力產生質疑，進而對所有加盟店皆產生負面印象，而非僅針對單一違規加盟店。而被告依系爭契約加盟事業範疇為餐飲店，可供選擇之加盟業者眾多，被告可擇有利者加盟，並無非原告不可否則將受不利益之情形。系爭契約前揭條款約定被告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構成重大違約事由，此約定內容固對被告營業與否之自由造成客觀限制，惟加盟業者對於旗下加盟店營運與否一事本有掌握必要，且停止營業關涉加盟關係存續，並非店面經營枝微末節，就此事項要求每月應達一定營業時數、不得任意停止營業，難認過份干涉被告經營自由；再者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乙方不得片面終止、解除本契約書或終止營業，倘若有終止營業之需求，需提出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經甲方同意方得為之」（見本院卷第39頁）、第8條第1項第2款亦約定「為協助乙方經營管理加盟店，甲方得提供下列指導與協助：（二）經營管理制度與經營輔導」（見本院卷第43頁），若被告因身體、家務事由等遇有經營之困難，亦非不能藉由該等約定，向原告提出終止營業之申請，或原告亦得藉上開約定介入被告店面經營，以期改善。綜此，原告對被告經營加盟店管控雖嚴，惟此係基於加盟制度下，加盟業者與加盟主相互成就，僅加盟業者可拘束單一加盟主，加盟業者與所有加盟主休戚與共之制度設計所造成，而單一加盟主持續營業與否，事關加盟業者對加盟主店面經營狀態掌握，應容許加盟業者對加盟主有一定營業時數之要求，是首揭約定經考量契約條款之內容及目的、締約當事人之能力、風險控制與分配、權利義務平衡、客觀環境條件等相關因素後，認並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3、4款規定而顯失公平之虞，故被告抗辯上開規定無效等語，應無可採。被告既有未經向原告提出申請，而任意停止營業之行為，自屬系爭契約第18條第7款之違約情形，原告應得據以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
　㈤惟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 條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參照）。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停止營業行為，仍可能造成原告人力、食材成本等營業損失，又系爭契約約定加盟期間為2年，被告每月依約應給付予原告之加盟費用係以每月總營業額10%計算，最高以15,000元為限（見本院卷第41頁），則被告於締結系爭契約後，既自113年4月起未能達成約定營業時數，堪認自斯時起，原告至少受有此以每月營業總額為計算基礎之加盟費用；復以原告主張損失總額高達65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197頁），惟原告上開主張係以2年為計算基準，而本件被告自締結系爭契約以來，業已依約實際營業至少7個月餘，且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主張所受損害之憑據為何。從而，綜合前揭因素，本院認系爭契約所定被告因違約所應負之賠償責任，顯有偏高之情，應予酌減為5萬元為適當，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5萬元，為有理由，逾此數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8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日（見本院卷第8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規定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爰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游芯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　記　官　林勁丞


